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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生效的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並未有涵蓋政府職能和職權，為填補其漏洞，當局在

2010年推出《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》（簡稱《指引》），以保障少數族裔人士有平等

機會獲得公共服務。可惜《指引》只屬自願性質，其執行亦欠缺監管，以致少數族裔至

今仍難以接觸及使用公共服務。 

根據 2015年公佈的「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」，發現超過 85%未曾使用政府服

務或未曾面對困難，但報告顯示南亞裔人士貧窮問題嚴重，南亞裔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

(30.8%)高於全港有兒童住戶貧窮率(16.2%)近一倍；另外南亞裔人士超過四成不能聽或

講中文，超過六成不能閱讀及書寫中文，故此相信少數族裔人士因言語障礙及資訊不足，

而未能使用政府服務。 

 

多年來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未能成功協調及監管《指引》在各政府部門的執行情況，亦

沒有定期蒐集及向公眾公布有關資料。現時雖然有二十三個政府部門接納《指引》，可

惜大部份也沒有按照《指引》制訂與少數族裔人士需要相關的政策及措施，亦極少諮詢

少數族裔持份者的意見，更遑論為促進種族平等而修訂及檢討有關的政策及措施。即使

部份政府部門有訂定措施，但前線同工在提供服務時，極少使用傳譯及翻譯服務，結果

仍未能有效地提供適切的服務，以下列舉一些例子。 

 

 房屋署接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《指引》，但房署在過去三年，只安排了十二次傳

譯服務1。對於 4,000個少數族裔公屋申請人，房署使用傳譯服務的次數甚少。 

 對於少數族裔公屋申請人，房署仍堅持只會發出中文範本的信件，以致有少數族裔

申請人因不明白信件內容，而錯失申請公屋的機會或重新輪候。 

 教育局也有接納相關《指引》，但有不少幼稚園表示不錄取非華語學童，也有些在

入學面試已要求他們能操流利廣東話2，令非華語學童難以融入主流學校； 

 有幼稚園集中非華語學童在一班，令他們失去學習中文的語言環境，也會間接構成

種族隔離。 

 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在 2011 年已在十個服務單位安裝視譯設施，可惜多年來都沒

有使用，至今未有零的突破。 

 社署於 2016年發放「服務少數族裔人士的備忘錄」，但只限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

社會保障部，社署資助的非牟利機構及服務單位（如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長者地

區中心等）並不知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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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署的傳譯服務使用量多年來均沒有顯著增加，仍有前線同工要求案主帶同親友或

子女充當傳譯員。 

 不少社署及資助服務機構的前線同工從未接受文化敏感度培訓。 

 

除此之外，《指引》涵蓋的其他政府部門，如勞工處、建造業議會及選舉事務處
3等，均

未能確保少數族裔享有平等的機會使用公共服務。根據前線同工觀察及服務使用者的經

驗，只有醫管局及衛生署較為積極使用傳譯服務，並收集少數族裔人士對傳譯服務的意

見，為前線同工提供文化敏感度培訓，亦為傳譯員提供基本醫療知識及用語訓練，值得

其他政府部門參考及借鏡。 

 

本會期望政府考慮以下建議，讓《指引》得以落實及執行： 

 

（一）由政務司司長協調及監管 

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統籌，訂定《指引》的執行目標，協調及監管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

的執行情況。所有政府部門均須制訂與少數族裔人士相關的政策及措施，評估現行及新

政策措施對少數族裔的影響，定期諮詢少數族裔持份者的意見，為促進種族平等而修訂

及檢討有關的政策及措施，定期提交進度報告。 

 

（二）發展有系統及專業的傳譯及翻譯服務 

為傳譯員提供專業培訓及資歷認可，確保社區傳譯、醫療傳譯及法庭傳譯的質素，訂立

傳譯員的專業守則及語言能力要求，並制訂各種傳譯及翻譯服務的指引及服務承諾，收

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。當局亦可運用科技，開發手機應用程式，提供簡單的傳譯及公共

服務的資訊，建立公共服務預約平台等。各部門須定期公佈傳譯服務的使用次數及滿意

程度。 

 

（三）加強文化敏感度培訓 

各政府部門及政府資助服務的前線同工，必須接受基本的文化敏感度培訓，認識少數族

裔的特色及需要。此外，鼓勵個案輔導員接受進階的文化敏感度培訓，以便提供更適切

的介入輔導及支援。 

 

（四）公眾教育及宣傳 

政府應積極向市民及少數族裔人士推廣及宣傳與《指引》有關的政策及措施，令少數族

裔人士更清楚自己的權益，鼓勵他們接觸及使用公共服務，讓他們享有平等機會，建立

多元及共融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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